红塔区农业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开表（2025年第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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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红农
（兽药）罚〔2025〕01号
	云南鱼乐美商贸有限公司无兽药经营许可证经营兽药案

	云南鱼乐美商贸有限公司
	云南鱼乐美商贸有限公司经营地点在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李棋街道北市区花鸟市场A1-24号，持有不包含兽药经营的营业执照，无《兽药经营许可证》。2025年1月7日红塔区农业农村局执法人员在当事人经营场所的库房内检查发现经销商为云南鱼乐美商贸有限公司,生产地址云南省玉溪市，商品名为“鱼卫士2号”的产品1瓶，规格为500ml/瓶。经查，该产品是当事人2024年9月1日从昆明花鸟市场进货来的，共进货9瓶，2024年10月7日在抖音平台销售1瓶，单价68元/瓶；12月29日在抖音平台销售1瓶，单价68元/瓶；2024年12月27日销售1瓶，单价68元/瓶，于2025 年1月7日退货成功；2024年12月31日销售5瓶，单价68元/瓶, 于2025 年1月12日退货成功。该产品合计销售2瓶，销售价为68元/瓶，共计销售收入136元。

	[bookmark: _GoBack]依据《兽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无兽药生产许可证、兽药经营许可证生产、经营兽药的，或者虽有兽药生产许可证、兽药经营许可证，生产、经营假、劣兽药的，或者兽药经营企业经营人用药品的，责令其停止生产、经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的原料、辅料、包装材料及生产、经营的兽药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生产、经营的兽药(包括已出售的和未出售的兽药，下同)货值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货值金额无法查证核实的，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无兽药生产许可证生产兽药，情节严重的，没收其生产设备;生产、经营假、劣兽药，情节严重的，吊销兽药生产许可证、兽药经营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生产、经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终身不得从事兽药的生产、经营活动。擅自生产强制免疫所需兽用生物制品的，按照无兽药生产许可证生产兽药处罚”之规定，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建议：
1、没收违法经营兽药：“鱼卫士2号”7瓶，规格为500ml/瓶。
2、没收违法所得：“鱼卫士2号”每瓶售价68元，共卖了2瓶合计人民币壹佰叁拾陆元整（136.00元）。
3、并处违法经营的兽药（包括已出售和未出售的兽药）货值金额（“鱼卫士2号”9瓶，每瓶68元，合计612元）2倍的罚款，合计人民币壹仟贰佰贰拾肆元整（1224元）。
以上2、3项合计人民币壹仟叁佰陆拾元整（1360.00元）    
	当事人须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凭“云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电子）”上缴款码选择缴款方式，缴纳罚没款壹仟叁佰陆拾元整（1360.00元）。逾期不按规定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当事人对本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红塔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6个月内向红塔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也不履行本行政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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